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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 安 市 财 政 局

瑞安市发展和改革局
文件

瑞财采〔2023〕477 号

关于瑞安市政府采购和公款竞存项目
统一进场交易的通知

各行政事业单位，各社会代理机构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和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

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》(国办函〔2019〕

41 号)、财政部《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库〔2018〕

2 号)、《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通知》(财

库〔2019〕38 号)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

位资金存放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财库〔2017〕76 号)、《财政部

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通知》

(财库〔2018〕80 号)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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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采购与公款竞争性存放行为，完善政府采购与公款竞存监

管体系，促进政府采购与公款竞存阳光操作，形成公开透明的政

府采购与公款竞存运行机制，现就全市政府采购项目和公款竞存

集中统一进入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进场交易范围

（一）政府采购项目。全市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

使用财政性资金，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

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和服务。

（二）公款竞存项目。市本级财政公款竞争性存放，各行政

事业单位账户竞争性开立和公款竞争性存放。

二、交易场所安排

进入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。

地址：瑞安市安阳街道阳光路 155 号国投大厦北首 2-5 层

三、进场时间安排

自发文之日起，纳入进场交易范围的政府采购项目与公款竞

存项目，一律进入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。

四、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社会代理机构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在规定的期限内

完成进场交易，实现“平台之外无交易”，并提前熟悉场地环境，

确保政府采购与公款竞存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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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社会代理机构在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相关交

易活动,至少委派两名以上有相关政府采购与公款竞存业务代理

经验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服务,包括开评标服务等。

（三）社会代理机构在代理政府采购项目与公款竞存业务时,

应严格按照政府采购与公款竞存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

要求执行,项目档案以电子档案方式报中心备份，并严格执行瑞

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交易规范和有关规定。

（四）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《瑞安市公共资源交易

平台招标采购代理机构工作质量管理及评价办法 》,具体负责对

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行为进行管理和现

场评价,将评价情况及时向瑞安市财政局反馈。在进场秩序管理

中发现政府采购交易现场存在违法违规情形的，将报瑞安市财政

局依法依规处理。

（五）瑞安市财政局对社会代理机构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监

督检查,并对其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监督检查结果

在指定的信息发布媒体向社会公开。

（六）受到瑞安市财政局禁止代理政府采购与公款竞存业务

处罚的社会代理机构,应当及时停止代理业务,已经签订委托代

理协议的项目,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

1.尚未开始执行的项目,应当及时终止委托代理协议;

2.已经开始执行的项目,可以终止的应当及时终止,确因客

观原因无法终止的应当妥善做好善后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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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社会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

行为,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进行处理;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

法机关处理。社会代理机构的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,依法

承担民事责任。

瑞安市财政局 瑞安市发展和改革局

2023 年 11 月 21 日

瑞安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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